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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 

宇宙萬物皆有一定的秩序與運行軌道，天地間人類世界

亦不例外。法諺云：「有社會，就有法」，意味了法律規範

是社會運行的基本法則，建立理性而井然的法秩序，為普世

的共通理念。憲法為一國的根本大法，明定國家基本組織與

人民基本人權，為近代民主法治國家的建構基礎與社會共同

生活的框架條件，憲法的維護自是確保民主法治人權的基本

前提。由獨立的司法權擔任憲法之維護者，乃是基於歷史教

訓與實踐經驗，而非出自抽象學理推衍而得，幾經演化，現

已蔚為全球的趨勢。我在擔任司法首長期間，常以法院是

「國家最理性、最客觀、最公正的處所」與司法同仁共勉。

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除了服膺良心與法律外，擁有斷人

是非的至高無上權威，在人世間扮演類似神的角色，自應作

為法律理性的捍衛者，唯憲法與法律是賴，並對自己的良心

負責，對全國人民負責，對歷史負責，這是我個人堅守的一

貫信念。 

社會科學以人類行為與社會事實為探索對象，其成果不

像自然科學可以發明或創新，而是人類經驗與智慧的累積和

結晶，法學研究與實踐亦然，法文化成就更是如此。司法院

大法官作為我國的憲法維護者，已經超過70年，其成就並非

一蹴而幾，而是許多堅持理想的司法前輩無私奉獻犧牲的結

果，令人感佩和感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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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 起 

1972年1月，我以〈憲法之維護者〉為題發表文章，對

當時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的釋憲實務運作，提出或批評或期許

的各種看法及建言（憲法之維護者一）1。未料，該文發表

不及1年，我竟於1972年7月被任命為大法官，親身參與釋憲

工作，凡35年2。1988年間，適逢司法院釋憲40週年，我以

一名參與者的身分，綜合10多年來對大法官職責的體認與感

受，再撰〈憲法之維護者──回顧與展望〉一文（憲法之維

護者二），一則申述紀念釋憲40週年之意，另則重新探討大

法官的制度與功能3。2008年，司法院釋憲屆滿60年，我也

已卸下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職位，身為一名司法的長期工作

者，深覺有責任將一己的經驗及心得，公諸於世，藉供後人

參考，爰再以同名撰寫〈憲法之維護者──省思與期許〉一

文（憲法之維護者三），省思過往，瞻望未來，用以紀念釋

憲60週年，同時為釋憲制度留下些許見證，最後並綴數語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先後刊於憲政思潮，17期，頁146-148（1972年1月）；臺大法學論

叢，1卷2期，頁327-330（1972年4月），後收錄於翁岳生，行政法

與現代法治國家，頁475-480（1976年1月）。 
2  我於1999年2月被任命為司法院院長，兼大法官會議主席。依當時

憲法之規定，司法院院長不具備大法官身分，直到2003年10月，依

照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，司法院院長始同時為大法官。因此，從1999
年2月至2003年9月，有4年多的時間，我並非大法官，而是以大法

官會議主席身分，參與釋憲工作。 
3  先載於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，頁133-153（1988

年9月），後收錄於翁岳生，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，頁390-410
（1994年6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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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憲法之維護者 

表達感謝及期許之意4。 

〈憲法之維護者一〉共分為六部分，未設標題；〈憲法

之維護者二〉續此六端，逐一提出檢討，並附加六項標題：

一、司法院為我國憲法之維護者；二、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

釋憲功能之評估；三、司法院釋憲權之範圍及其界限；四、

各級法院直接聲請解釋權之商榷；五、憲法解釋與人民權利

之保障；六、釋憲機關之正名問題。〈憲法之維護者三〉基

本上承續前二文的思路脈絡，仍分為六部分，在架構及內容

上，則參酌近20年來法制與實務的變遷與演進，略加調整、

擴增為：一、憲法之規範效力與憲法之維護者；二、大法官

釋憲功能之演變與評價；三、大法官釋憲之範圍及其界限；

四、憲法解釋之聲請要件與審理程序；五、大法官解釋之效

力與拘束力；六、釋憲制度之憲法定位與興革方向。最後，

回顧本人長期從事釋憲工作的心得與感想，並提出若干建言

與期許，冀望我國釋憲制度永續發展，人權保障更加深化、

落實。 

時光荏苒，2018年9月，司法院舉行釋憲70週年慶祝，

我應邀與會，深感榮幸。與此同時，司法院研議完成全文95

條之「憲法訴訟法」草案，引進「裁判憲法審查制度」，大

法官審理案件並朝全面司法化、裁判化及法庭化的方向進行

制度上的變革。2018年12月18日，立法院三讀通過「憲法訴

訟法」草案，於2019年1月4日經總統公布。經過3年的籌劃

與準備，憲法訴訟法於2022年1月4日正式施行，我國釋憲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先載於廖福特主編，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，第6輯，頁1-169

（2009年6月），後收錄於翁岳生，現代法治國家之釋憲制度與司

法改革，頁77-229（2020年6月）。 

購書請上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44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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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邁向全新的里程，距〈憲法之維護者〉一文的發表，前後

適50年。在這半個世紀中，我有幸擔任大法官，長期從事釋

憲工作，後又出任司法院院長，職掌司法行政事務，繼而再

以大法官並為司法院院長的身分參與憲法解釋的作成，親身

見證了我國釋憲制度的逐步演進與成長軌跡，即使離開司法

公職，仍心繫憲法訴訟制度的發展。今見當年為文的想法與

理念獲得實現，倍感欣慰。回顧〈憲法之維護者〉三文，完

整記錄個人在司法長路上的所見所思，或可窺我國憲法訴訟

制度的來路，爰不揣譾陋將之輯為一書，並略修內容、增補

註解、更新資料，以茲留念，並供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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